附件1

社区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主要事项

	序号
	主要事项
	相关依据

	1
	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四条；《天津市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第五条、第十九条

	2
	维护社区居民合法权益，办理本社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四条

	3
	组织居民自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二条

	4
	实行财务公开、居务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二十三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

	5
	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四条

	6
	依法依规指导和监督社区内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工作。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04号）第二十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

	7
	教育引导居民参与配合社区物业管理，履行应尽义务，爱护公共财产。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社区物业管理办法的通知》（津政办发〔2013〕69 号）第六条、第十六条

	8
	组织召集社区物业管理工作联席会议，调解社区物业管理矛盾纠纷。
	《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社区物业管理办法的通知》（津政办发〔2013〕69 号）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9
	组织动员社区居民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四条

	10
	组织开展社区科普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二十一条

	11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开展社区文化活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5〕2号）

	12
	搭建志愿服务平台，组织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3〕24号）

	13
	组织居民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令第560号）第十七条；《天津市全民健身条例》第二十一条

	14
	依法开展社区国防教育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第二十一条；《天津市国防教育条例》第十四条

	15
	调解民间纠纷，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八条

	16
	依法做好对家庭暴力、遗弃家庭成员行为的劝阻和调解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17
	多民族居住地区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教育居民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加强民族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五条

	18
	向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四条

	19
	组织召集居民会议，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十八条

	20
	依法提出居民公约草案，经居民会议通过后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21
	依法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七条

	22
	依法做好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八条

	23
	依法做好残疾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七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

	24
	依法担任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九条

	25
	依法推荐民事诉讼代理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

	26
	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好治安防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基层安全创建等工作。
	《天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第十条



	27
	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开展群众性消防自救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

	28
	动员和组织适龄居民开展献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六条；《天津市献血条例》第九条

	29
	组织居民参与社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九条

	30
	根据自身特点对居民开展环境教育活动。
	《天津市环境教育条例》第十六条

	31
	按有关规定组织做好本社区绿化工作。
	《天津市绿化条例》第八条

	32
	设立爱国卫生组织，负责本社区爱国卫生工作。
	《天津市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第十条


